
1 

 

「台北市遊覽客運商業同業公會等單位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 ST）、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

權人聯合總會（MCAT）及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之遊覽車客運業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案」彙整表 

申請人/參加人 
利用人申請審議使用報酬率項目 

MÜ ST MCAT TMCS 

1. 台北市遊覽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2. 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 

 

 概括授權公開演出暨二次公開
播送 
- 公車、遊覽巴士： 

一、公路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
以 700 元計算。 

二、市區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
以 250 元計算。 

三、遊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2,500 元計算。 

 概括授權公開演出 
四、公車、遊覽巴士、臨時播音及

臨時流動播音車輛： 
1、 市區公車：每輛每年 250 元。 
2、 公路公車及遊覽巴士：每輛

每年以 2,500 元計算。 
3、 聯結車輛（火車、捷運等大

眾運輸車輛）：每列車每一
年 2,500 元。 

4、 商業及個人宣傳車：每車每
日收 1,000 元。 

5、 公益宣傳車輛：每車每日收
500 元。 

 概括授權公開演出 

◎公車、遊覽巴士 

1、 公車：每輛每年以 200 元計
算。 

2、 遊覽巴士：每輛每年以2,000
元計算。 

申請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集管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審酌因素及回應利用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MÜ ST MCAT TMCS 

一、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

人之意見： 

三家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五年來均自行公告遊覽車客運

業公開演出概括授權使用報酬

率，並委託外面機構團體向本業

業者收費，弱勢業者為求合法及

省事起見，今年由本公會代為辦

理遊覽車上公開演出概括授權，

一、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

人之意見： 

此次利用人申請審議之費率

非本會新增公告之費率，而係於

97 年 4 月 29 日經主管機關召開意

見交流會進行雙方溝通，嗣由主

管機關提交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

員會審議之結果作成決議本費率

為新台幣 2,500 元。本會沿用迄今

一、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

人之意見： 

與利用人業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24 日簽定公開演出授權合約

書，金額為陸佰萬元整，授權其

全國會員所屬車輛均得合法公開

演出。 

 
 

一、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

人之意見 

本會現行費率已訂定多年未

有調漲。本會林副董長自 99 年

起，即親自多次與全台灣遊覽車

公會洽談授權，更協助遊覽車公

會居中協調 MÜ ST、MCAT 等音樂

著作集管團體一併進行洽談，相

繼使遊覽車公會與本會及另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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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集管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審酌因素及回應利用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MÜ ST MCAT TMCS 

醒覺該使用報酬率諸多不合理情

事，惟為避免觸法，本會與全國

各業者討論後暫時與三家集管團

體簽約並先暫繳公開演出等使用

費用，先求合法，再予申請審議

而退給費用。 

二、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

經濟上利益： 

遊覽車上電腦伴唱機完全係

服務國內國民旅遊之乘客，而國

外觀光客（包括大陸旅客）完全

不使用卡拉 OK，然因民情如此，

遊覽車業者不得不裝設卡拉OK供

「國民旅遊」者演唱，此僅是遊

覽車上的附加設備，業者並無向

租車者另加收費，況車資扣除司

機薪資、油料、輪胎磨損、消耗、

折舊…等等，亦無卡拉 OK 之任何

收益。 

 
 
 
 
 
 
 

 

並無提高該費率。 

 
 
 
 
 

二、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

經濟上利益： 

為因應國內民情，遊覽車業

者多於車內裝設電腦伴唱機供旅

遊之乘客演唱，實際情形亦多由

導遊講解後，便開放由車內乘客

自行利用電腦伴唱機引吭高歌，

國內多家遊覽車業者更於其官網

上的設備介紹內強調「備有高級

卡拉 OK 伴唱機提供旅客歡唱」。

綜上，利用人若提供電腦伴唱機

供乘客演唱之服務，確實能增加

利用人機構整體盈收。 

 
 
 
 
 
 
 
 

 
 
 
 
 
 

二、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

經濟上利益： 

一般社會大眾於承租遊覽車

均會以其是否附有該設備為優先

考量，倘無則不承租或者希以更

低之價格承租之。卡拉 ok 係屬遊

覽車之娛樂設備，其能為利用人

增進經濟上之利益。 

本會之歌曲多數均熱門傳唱

之曲目，諸如：練武功、家後、

墓仔埔也敢去…等。該等均能帶

動現場氣氛，豈無經濟之價值！ 

 
 
 
 
 
 
 
 
 

協會完成100年、101年度之授權。 

 
 
 
 
 

二、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

經濟上利益： 

遊覽車之車籍年份新舊、座

椅及車廂舒適度、是否配有影音

設備及相關娛樂內容，均為一般

消費者選擇搭乘或租賃時之參考

依據。是遊覽車業者多定期更換

新車，或改裝舒適之座椅及車

廂，或添增各種視聽影音娛樂設

備，以增加市場競爭力並提高租

金或票價。 

因此，縱然與運輸目的無直

接關係，然遊覽車相關設備等附

加價值，卻係能直接使遊覽車業

者增加市場競爭力及經濟上利益

之重要因素。故車上供消費者使

用之視聽影音娛樂設備，應當支

付公開演出及公開播送之使用報

酬。其性質應與必要成本（如油

料、保養、薪資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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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集管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審酌因素及回應利用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MÜ ST MCAT TMCS 

三、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MÜ ST 號稱擁有 6、7 萬首歌

曲，MCAT 有 4、5 萬首，TMCS 有

7 千多首，然遊覽車上卡拉 OK 伴

唱機最多只能收錄一萬二千多首

而已，佔各著作權集管團體其管

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百分比甚

低，如此甚低之百分比而 MÜ ST

收費為每車每年新台幣（下同）

2500 元，MCAT 收費為每車每年

2500 元，TMCS 收費為每車每年

2000 元，誠為太過，徒增業者之

困擾與負擔，令業者憤憤不平。 

四、 利用之質及量： 

遊覽車上卡拉OK伴唱機僅在

行駛中短短的時間內供國民旅遊

者演唱而已，其佔整個行程之時

間亦是少許，完全是聊備一格罷

了，而著作權集管團體動輒收費

如此之高，亦不符「比例原

則」！。 

 
 
 
 
 

三、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本會為「國際藝創家聯會

CISAC」在中華民國唯一音樂著作

權協會代表，本會得以管理全球

超過 1700 萬首音樂作品。本國創

作作品在內之華語歌曲約為 20 萬

首，相較於另兩家音樂著作團體

管理數量，本會所管理之華語歌

曲占有率約 80%，而國內和國外

全部管理歌曲占有率達 99.7%，，

然本會之使用報酬費率和其他音

樂著作集管團體相較，並未明顯

較高，堪稱平實、合理。 

四、 利用之質及量 

利用人雖非以提供電腦伴唱

機供旅客演唱為主要營運收入，

惟提供卡拉OK服務確實有助提高

乘客搭乘意願，故提供上萬首歌

曲供乘客選擇演唱。按國內旅遊

天數動輒數日以上，演唱之曲目

亦會隨時間而增加，音樂著作被

利用之機率甚高，故本會訂定之

新費率收取標準實為合理，況本

會之費率訂定亦經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審議通過，費率堪稱平實。 

 

三、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本 會 管 理 之 著 作 數 量 為

32,770。相較去年度著作數量增加

許多。本會之著作大多為經典傳

唱歌曲，有其一定之佔有率，雖

無實際數字，但事實上卻不容否

認。關於市場佔有率，因尚未實

際調查，恕無從提供。 

 
 
 
 
 

四、 利用之質及量 

關於質及量之問題，既由利

用人提出質疑，而其卻無提出相

關佐證依據證明之，焉能信之，

亦違法理舉證責任之分配；實不

應將該責任轉嫁予本會，尚欠公

平。 

另本次合約之金額，均為雙

方合意，並無不當及違反法令之

處，符合私法自治。 

 
 
 
 

三、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本會管理之音樂著作，其中

包含國語(25091)首、台語(2868)

首、客語(706)首、日語(117)首，

合計達 28782 首。 

 
 
 
 
 
 
 
 

四、 利用之質及量 

本會所管理歌曲除有許多知

名國台語歌星演唱之經典歌曲

外，亦有許多最新電視連續劇片

頭尾歌曲，且均被國內各大廠牌

電腦伴唱機及遊覽車業者灌錄使

用，供消費者點播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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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集管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審酌因素及回應利用人申請審議理由要旨 

MÜ ST MCAT TMCS 

五、 其他 

綜上，申請人認為維著作權

法，利用人願以尊重智慧財產權

之立場付給費用，惟認每車每年

500 元即可，敬請鈞局嚴格審定其

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之費率，

以免影響本會會員權益。 

五、 其他 

按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二

條之定義，列舉涉及公開演出行

為類別，各為公路汽車客運業、

市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

業、計程車客運業。符合現行國

道客運之實際使用狀態，有利利

用人適用，不致生混淆。 

世界各國集管團體所訂立之

費率，乃衡量每國人民之平均收

入，而與本會比較之下，本會所

訂立之使用報酬並未偏高，該使

用報酬乃在合理之範圍內。 

五、 其他 

参酌 MÜ ST 之使用報酬費率:

遊覽車客運業之概括授權公開演

出暨二次公開播送每年每輛 2,500

元計算。 

經調閱交通部機動數輛登記

數量表（附件一），截至 101 年 1

月止，營業用大客車數量（包含

客運及出租遊覽車）為 28,228

輛，而出租遊覽車以一半計算約

14,114 輛；以此次與利用人簽約

金額 600 萬計算，每輛每年約 426

元，與利用人要求之每輛每年 500

元更甚之。 

承上，依利用人之訴求，其

豈不是表示願意多給付費用與本

會，故利用人之說詞理由自相矛

盾；顯無提起審議之理由。 

五、 其他 

本會實際已給予遊覽車公會

極為優惠之授權折扣： 

本會對遊覽車業者之「公開

演出」及「公開播送」使用行為，

僅收取「公開演出」一筆使用報

酬。 

本會已就使用報酬總額給予

極優惠之折扣，若遊覽車業者按

現行公告費率，確實申請授權

者，則遊覽車業者所應支付之授

權金將為目前實收金額之數倍。 

是本會無法同意申請人所提

審議理由。 

說明： 

一、 MCAT 與 MÜST 費率分別經 93 年第 5 次會議及 98 年第 8 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審議決定（詳附件二、三），MCAT 與

MÜST 於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施行後公告費率均延用之，尚無提高使用報酬費率之情形。 

二、 TMCS費率為該會 91年核准設立時提出之費率，未曾經本局審議，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施行後該會公告費率

延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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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彙整本案爭點如下： 

一、 請各集管團體就過去之遊覽車客運業授權情形提出說明： 

（一） 提出過去三年與遊覽客運業者簽約授權之遊覽車數量及使用報酬金額。 

（二） 現行實務上三家音樂著作集管團體針對遊覽車上利用音樂之授權，均採公開演出暨二次公開播送之概括授權，

惟 MCAT及 TMCS未於使用報酬率項目明定之，如變更系爭之使用報酬費率包括「公開演出」暨「二次公開播送」，

是否合理可行？ 

二、 請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就本案提出說明： 

（一） 請說明三家音樂著作集管團體現行費率占營業成本之比例。 

（二） 請說明建議以每年每車 500 元為遊覽車使用音樂著作公開演出概括授權之使用報酬金額，此費用之計算依據，

並與原費率計算得出之使用報酬及實際支付金額互相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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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9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局 7 樓會議室 

主席：盧副局長文祥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詹滿媚 

主席致詞：（略） 

會議決議事項： 

編號：93002 

案由  

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增修使用報酬率之審議。 

說明  

一、 按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15 條規定，仲團變更之使用報酬率高於原定標準時，應報

請主管機關提交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又為使著作權仲介團體及利用人 雙方均

能接受審議之結果，有關 MCAT 增修使用報酬費率一案送交委員會審議前，本局已採用

公開透明化之作業機制，前依 92 年 9 月 3 日智著字第 0921600688-0 號函、智著字第

0921600689-0 號函請利用人針對概括授權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及個別授權公開播送、公開

演出修訂費率表示意見，復於 92 年 12 月 16 日智著字第 921601029-0 號函 請利用人就概

括授權公開演出「民用航空器播音系統部分」表示意見及 93 年 5 月 4 日智著字第

930003588-0 號函、智著字第 930003588-1 號 函、智著字第 930003588-2 號函請利用人就概

括授權公開演出、長期裝設有播音系統之車輛及公開傳輸之費率表示意見，於彙整意見後

依本局 93 年 7 月 5 日智著字第 0930005195 號函請 MCAT 參考利用人意見在案，合先敘明。 

二、 又本案為使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雙方意見充分溝通，除以書面方式外，本局另於 93 年

8 月 19 日安排雙方以說明會方式直接溝通，並彙整雙方書面及現場意見為「社團法人台

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使用報酬率彙整表」。 

決議:  

一、 本案申請新增、修訂之修使用報酬率，經審議修正通過如下。使用報酬率調降項目

准予備查。准予依新增、修訂之使用報酬率收費。 

二、 概括授權公開傳輸使用報酬率「六、網站上提供音樂欣賞」概括授權年金制使用報

酬費率，雖經審議通過，但請聯合總會提出營利性網站單曲計費費率，並經審議通過後，

始得依年金制使用報酬率進行收費。 

三、 針對未獲審議通過或將審議意見加註說明之項目，聯合總會得於採納、補充資料後，

另行申請。 

四、 本局於本次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實施屆滿 2 年以後，得予以檢討調整。  

概括授權公開播送、公開演出使用報酬費率 

壹、公開播送部分（無修正案） 

貳、公開演出部分 

不供演唱（大空間無隔間） 

一、營業場所 

（一） 以音樂為主要賣點之營業場所（如電影院中場或前場或結尾後收場

時所放之音樂及以音樂為賣點之咖啡、西餐廳、遊樂場等）：  

室內：以營業場地為準每一座位每年基本費 50 元或以營業場地計算每坪 200

元。  

室外：每坪每年基本費 10 元。  

（二） 非以音樂為主要賣點之營業場所（如車站、百貨公司）：室內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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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業場地為準，千坪以下坪每年基本費 10 元。千坪以上每坪每年基本費

5 元。 

二、非營業場所 

（一） 室內：以場地為準每一座位每年基本費 5 元。  

（二） 室外：千坪以下每坪每年基本費 5 元。千坪以上每坪每年基本費 2

元。  

（三） 機關、軍營、學校參考「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4 項之報酬率」有關音

樂著作公開播送之收費規定辦理。(審查意見：本(三)款請申請人檢討將「機

關」與「軍營、學校」分開計算費率，並考慮收受方法採年金制與單曲計費

併行之可行性，俾符合市場需求，請另案提出申請) 

不供演唱（小空間有隔間） 

一、營業場所： 

每坪每年基本費 100 元。 

二、非營業場所 

（一） 20 坪以下每坪每年基本費 50 元。20 坪以上不足 50 坪者，每坪 30

元。50 坪以上 20 元。  

（二） 機關、軍營、學校參考「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4 項之報酬率」有關音

樂著作公開播送之收費規定辦理。（審查意見：本(二)款請申請人檢討將「機

關」與「軍營、學校」分開計算費率，並考慮收受方法採年金制與單曲計費

併行之可行性，俾符合市場需求，請另案提出申請） 

投幣式供演唱者： 

一、 營業場所：年收投幣金額之 10 分之 1 或每台收年金 6,000 元。  

二、 非營業場所：每年收年金 3,000 元。  

長期裝設有播音系統之車輛 

一、 單一車輛(遊覽車等)： 

（一） 營業車輛：每 1 車每年收年金 2,500 元。  

（二） 非營業車輛：每 1 車每年收年金 1,000 元。 

二、 聯結車輛(火車、捷運等大眾運輸車輛)： 

每列車每 1 年 2,500 元。 

臨時播音及臨時流動播音車輛(廣告車、宣傳車) 

一、 商業及個人宣傳車輛： 

每日無限制曲目播放，每車日收 1,000 元。 

二、 公益宣傳車輛： 

每日無限制曲目播放，每車日收 500 元。 

民用航空器播音系統  

一、 年金制：每 1 機位年收 100 元。 

二、 航次計算： 

（一） 起降音樂：每 1 航次每 1 機位 0.1 元。  

（二） 航途播音：每 1 百個機位每 1 公里 0.01 元。 

經常營業性演出場所：歌、舞廳、PUB、表演節目之餐廳、飯店等 

一、 歌廳：每 1 座位每年基本費 100 元。  

二、 舞廳、PUB、表演節目之餐廳、飯店：以營業場地為準每坪每年基本費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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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授權公開傳輸使用報酬費率  

一、 手機鈴聲下載 

（一） 年金制：以（前 1 年）該項全年營業總收入之 0.70﹪計費。  

（二） 單曲計費：以單曲下載收入之 2.5﹪計費。 

二、 網路電視、影片  

本項費率保留。 

（審查意見： 

一、 網路電視、影片(視聽著作)尚包括音樂著作以外其他著作類別。

如果視聽著作之公開利用行為，其中所包含之其他著作，包括音樂、錄

音、語文、美術等，都可出面主張權利，收取費用，則利用人負荷過重。  

二、 請申請人針對國外實務情形(即視聽著作之公開傳輸，其中之音樂

究有無主張權利之空間)檢送相關資料及參考費率後再審。） 

三、 網路廣播  

本項費率保留。 

（審查意見：本項技術面究是 simulcast（同步）還是 streaming(串流)，涉及

參考費率之高低，請予釐清後，再審。） 

四、 網路卡拉 OK 

（一） 年金制：以（前 1 年）該項全年營業總收入之 0.50﹪計費。  

（二） 單曲計費：點唱每首單曲計收新台幣 0.15 元。 

五、 網站上襯底音樂 

（一） 營利性網站：每年收費新台幣 1,000 元（審查意見：本項建議申請

人提出單曲計費費率，但不具強制性）  

（二） 非營利性網站：同意授權免費利用。 

六、 網站上提供之音樂欣賞 

（一） 營利性網站： 

年金制：以（前 1 年）該項全年營業總收入之 0.70﹪計費。（審查意見：

本項報酬率雖經審議過，但請聯合總會提出營利性網站單曲計費費率，

並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依以下使用報酬率收費。） 

（二） 非營利性網站：同意授權免費利用。 

（備註：概括授權公開傳輸部分所訂「該項全年營業總收入」係指利用

人（即業者）因該項業務產生之總收入，例如所收取之收聽、收視費用

收入及廣告收入。如利用人無直接收入即不收費。） 

 

個別授權公開播送、公開演出使用報酬費率  

壹、 公開播送部分 

試播中之電視台 

每首歌曲為 1 單元，超過 5 分鐘以另 1 單元計算，依此類推。各使用者單價

如下：  

無線電視：82.5 元  

衛星電視：70 元  

有線電視：25 元 

貳、 公開演出部分 

臨時播音及臨時流動播音車輛 (廣告車、宣傳車)  

一、 商業及個人宣傳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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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固定播出 1 首歌曲每車日收 800 元。 

二、 公益宣傳車輛： 

每日固定播出 1 首歌曲每車日收 500 元。 

單場次演出  

一、 收費單位： 

以每首詞曲為 1 單位。單用詞或曲減半收費。 

二、 收費區分： 

（一）商業性演出 

１、流行音樂： 

每首詞曲每演出 1 次各收 400 元。編曲加 400 元。 

２、非流行音樂： 

獨唱曲：每首 300 元  

獨奏曲：每首 600 元  

協奏曲：每首 800 元。 

３、交響樂：每首 2,000 元。  

４、演出場地座位在 500 人以上時，加 200 元(類推) 

（二）非商業性演出  

１、公益演出(如慈善、賑濟勞軍演出等)半價使用。  

２、一般非商業性演出：照商業性演出定價 8 折收費。  

３、機關、軍營、學校依照本項公益慈善演出計算金額之 5 折收費。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 1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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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8年第 8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98年 7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二、地點：本局 19樓簡報室 

三、主席：陳副局長淑美                        記錄：張燕文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討論事項： 

案由一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新增/修正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一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按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4條第 4項及第 15條第 7項規定，著作

權仲介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於申請許可設立及嗣後變更而提高

使用報酬率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提交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

議。本案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送請本局審議之新增

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為 1.公路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2500元計算。2.市區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500元計算。3.遊覽

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3000 元計算，若有卡拉 OK 伴唱機為 4000

元計算。4.計程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500元計算。5.鐵路、捷運

列車：每車次每天每公里以 0.08 元計算。6.高鐵：每車廂每年以

5000元計算。 

二、 為使著作權仲介團體及利用人雙方均能接受審議之結果，有關

MÜST 新增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一案送交委員會審議前，

本局已採公開透明化之作業機制，函請利用人針對本案表示意見，

於彙整意見後再函請 MÜST 就利用人意見補充說明。 

三、 又為使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雙方意見充分溝通，除以書面方

式外，本局另於 97年 4月 29日安排雙方以意見交流會之方式直接

溝通。 

四、 本局前亦分別於 97.9.18 及 97.12.02 函請 MÜST 說明訂定該項使

用報酬率之相關說明並提供相關資料。 

五、 本案前於 98年度第 2次、第 6次及第 7次著審會中提出審議，惟

其均因先行討論 MÜST 其他項使用報酬率案致未及審查，故於 98年

度第 8次著審會中再提出審議。 

決議 一、新增/修正公車、遊覽巴士、計程車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部分： 

〈一〉、 公路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700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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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區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250元計算。 

〈三〉、 遊覽車客運業：每輛每年以 2,500元計算。 

〈四〉、 計程車客運業：本局前於 97年 11月 24日電子郵件函釋中敘

明計程車客運業播放廣播電台、CD音樂之行為，或屬單純開機，並

未涉及著作權法之適用，或屬合理使用之範疇，故本項不准新增。 

二、新增鐵路、捷運列車、高鐵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部分： 

〈一〉、 鐵路、捷運列車：每列車每年以 1,200元計算。 

〈二〉、 高鐵：每列車（含商務艙在內）每年以 5,000 元計算，如僅

商務艙播放音樂者，每年以 2,000元計算。 

 

（備註：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以利用人於其車輛、列車、車廂內

確有利用所管理之音樂著作之行為，始適用之。） 

三、附帶決議： 

按使用報酬之收取，應以利用人實際確有利用仲介團體管理之著作

之情形為限，此為當然之理。以往審議通過之費率，雖未特別註明，

仍有上開法理之適用，例如以利用人之車輛、包廂或房間為計費單

位者，必須該車輛、包廂或房間內確有利用仲介團體所管理著作之

情形，仲介團體始得納為收取使用報酬之對象，為免誤會，本項附

帶決議應予公告週知。 

 

 


